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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履行保密义务的相关问题分析

【摘要】注册会计师履行保密义务是获得委托人和被审计单位信任的前提。为了更好地指导注册会计师履行保密义

务，本文对保密义务的内容进行了阐述，探讨了注册会计师发现被审计单位违法犯罪行为时如何履行保密义务，研究了注

册会计师接受不同单位审计委托或者接受不同人委托对同一单位执行不同鉴证业务时如何处理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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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保密义务是指注册会计师对在执行业务（本

文以财务报表审计业务为例）过程中获知的被审计单位信息

有义务予以保密。《注册会计师法》第 19条规定：“注册会计师

对在执行业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第 1号———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第 5条

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履行保密义务，对职业活动中获知的

涉秘信息保密。”注册会计师保密义务既是法定义务，也是一

项重要的道德义务。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基于委托合同产生的，而签订委托合

同的前提和基础是当事人之间的信任。注册会计师遵守保密

义务，可以增进委托人、被审计单位对注册会计师的信任，并

愿意无保留地提供会计资料，最大限度地透露经营情况和其

他信息，使注册会计师能够顺利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从而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

一、注册会计师保密义务概述

1援 保密义务人：项目组所有成员。项目组成员都应当对

执业过程中获知的信息保密。职业道德和审计准则都要求注

册会计师应当确保业务助理人员和专家遵守保密原则。在实

务中，是以会计师事务所要求业务助理人员、专家签订保密承

诺书或者与其签订保密合同、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条

款等方式来保证其遵守保密义务的。

2援 保密的责任主体：会计师事务所。为了保持审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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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这样就提高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效

率，也降低了审计成本，只要在有效的规范和指导下，必定可

以顺利实现审计整合这一目标。

四、对于整合审计制度发展前景的展望

2003年在美国发生了第一宗以违反 SOX法案等罪名被

起诉的公司（南方保健）会计舞弊案，最后被告 CEO斯克鲁

西被宣告无罪释放。SOX法案的第一次处子秀就此夭折，但

由于影响该案件的因素较为复杂，因此，要评价 SOX法案的

约束能力还需要接受更多的检验（路晓燕、魏明海，2005）。企

业内部控制作为我国会计改革八大领域之一，2010年发布的

《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更是将内部控制发展推向了一个新

的高度，标志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建成，同时，也

为整合审计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

探，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制度的可行性，也提出了这一制度研

究中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为以后具体研究这一制度的实际

操作方法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坚信，对于这一问题的

研究必将有助于发挥审计的协同效应，实现提高财务信息质

量这一共同目标，通过后续对整合审计研究中审计目标、审计

计划、审计证据、审计程序、审计报告等问题的研究必将丰富

这一领域，为相关部门出台规定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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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防止员工利用被审计单位信息为自己谋取利益，会计师

事务所在委派项目组成员时应当注意审查，防止与委托人、被

审计单位有利害关系的员工参加该项审计业务。会计师事务

所除要严格审查和控制项目组成员外，还应当保证除项目组

成员以外的其他任何人均不得参加执行该审计业务，也不能

接触该业务的工作底稿。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中规定尽量短

的审计工作底稿归档期限，虽然审计准则规定的审计工作底

稿归档期限为审计报告日后 60天内（未能完成审计业务的，

为审计业务中止后的 60天内），但是为了防止审计工作底稿

堆放在办公室外单位的人或者本所无关人员的翻看，原则上

应当是出具审计报告后马上就归档。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

完善的审计工作底稿安全保管责任制度，安排专职的档案管

理人员，保证审计工作底稿不被无关人员任意查阅、防止泄露

审计工作底稿中记载的信息，如果档案管理人员违反制度规

定擅自对外提供审计工作底稿的应当追究责任。

3援 保密范围：执业过程中获知的信息。《注册会计师法》

规定的保密范围仅为商业秘密，而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和审计准则将保密的范围扩大到执业过程中获知的信息。

4援 保密对象：全方位的涉秘信息。注册会计师除对本人

执行的业务保守秘密外，对本所其他注册会计师执行的业务

和其他会计师事务所执行的业务同样负有保密的义务。

注册会计师不但要对已经出具报告业务的信息保守秘

密，对未接受委托的、或者接受委托后依据执业准则的规定解

除业务约定或依法拒绝出具报告的业务的信息也同样应当保

守秘密。

二、注册会计师发现被审计单位违法犯罪行为时的保密

义务

在审计实务中，经常发现部分被审计单位存在偷逃税款、

虚开发票、骗取退税、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等违法犯罪行为。

由于这些行为影响财务报表重大金额和披露，如何适当处理

披露与保密的关系成为注册会计师面临的难题。

1援 注册会计师不能举报或证明被审计单位的违法犯罪

行为。从我国当前《刑法》的规定上看，并没有将“知情不报”规

定为犯罪行为，没有强制性要求知晓犯罪事实或犯罪人的人

必须向有关机关举报。可以确信：注册会计师不向司法机关、

行政监管机关报告被审计单位违法犯罪行为的，肯定不会构

成违法犯罪。

在司法机关、行政监管机关调查被审计单位违法犯罪事

实时，注册会计师应当拒绝提供审计工作底稿，并拒绝回答其

询问。注册会计师发现被审计单位违法犯罪行为，是通过检查

账簿、凭证发现的，而账簿、凭证记录上是包含了被审计单位

会计人员职业判断因素的，有时候还是被粉饰过的，不一定能

够完整地反映客观真实情况。即使审计工作底稿上有证明被

审计单位违法犯罪事实的资料，也都是复印件或者是注册会

计师检查记录；在证据法学上，注册会计师属于听到他人转

述、看到他人记录而知晓违法犯罪事实的人，不是亲自耳闻或

者目睹的人，没有资格当证人。另外，审计工作底稿反映的是

注册会计师计划和实施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以及得出审

计结论、形成审计意见的过程，无法给司法机关、行政监管机

关查证被审计单位违法犯罪事实提供证据。

在司法机关、行政监管机关调查被审计单位违法犯罪事

实时，注册会计师也不能依据审计工作底稿发表鉴定意见。在

财务报表审计中，财务报表、账簿、凭证以及其他会计资料都

是被审计单位提供的，注册会计师除了从被审计单位获取审

计证据以外，还会以被审计单位的名义通过询问、函证等程序

从外部获取审计证据。而注册会计师从事司法会计鉴定时，仅

对司法机关、行政监管机关收集到的会计资料进行检查、分析

并提出结论，注册会计师不负举证责任，也不是调查收集证据

的主体，如果认为会计资料不足难以鉴定时只能要求送鉴单

位提供充足的材料，不能自己主动向其他单位和个人询问或

函证。因此，除非接受委托从事会计鉴定外（接受鉴定委托也

是与保密义务冲突的，详见下文分析），注册会计师不能依据

审计工作底稿向司法机关、行政监管机关提供鉴定意见。

2援 不披露违法犯罪引起的错报可能涉嫌出具虚假报告。

被审计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必然导致其财务报表上的重大错

报，因此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工作时必须予以关注。如果在审

计报告上没有披露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

报，就构成了《注册会计师法》第 21条规定的“明知委托人对

重要事项的财务会计处理与国家有关规定相抵触，而不予指

明”的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3援 注册会计师的应对措施。披露被审计单位的违法犯罪

行为会违反注册会计师保密义务和职业道德，损害行业形象；

不披露则会因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而承担法律责任。为了摆脱

这两难境地，笔者认为注册会计师可以谨慎采取以下措施。

（1）与被审计单位沟通。发现被审计单位的违法犯罪行

为，注册会计师应当本着对被审计单位负责的精神与被审计

单位（管理层或治理层）沟通。注册会计师应当将注意到的违

法行为尽快地与管理层或治理层沟通，如果发现故意违法或

者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与其沟通。如果管理层或治理层已知

道违反犯罪行为的或者该违法犯罪行为是其实施的，注册会

计师应当做相应的记录，并考虑是否解除业务约定。

管理层或治理层采取积极补救措施的，如补缴税款、补缴

出资等，并且在审计结束前已经消除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后

果的，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不在审计报告上反映。

被审计单位表示不采取补救措施，但是同意注册会计师

披露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导致的错报的，注册会计师可以考虑

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被审计单位表示不采取补救措施并拟通过操纵会计记录

进一步加以掩盖的，而且要求注册会计师不能披露违反犯罪

行为导致的错报的，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解除业务约定。

（2）向监管机构报告。虽然审计准则规定了法律法规有明

确规定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向监管机构报告被审计单位的重

大舞弊和严重违反法规等行为，但是，基于保密义务的要求，

注册会计师应当把拟向监管机构报告的事项告诉被审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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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原则上还应当征得被审计单位的同意，并请其到场。如

果被审计单位不同意注册会计师向监管机构报告其严重违

反法规行为，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解除业务约定。笔者认为，

解除业务约定本身就是在不违反保密义务前提下向监管机

构反映了某种信息，实际上也就是起到了向监管机构报告的

作用。

三、保密义务引起的利益冲突之处理

注册会计师接受不同单位审计委托或者接受不同人委托

对同一单位执行不同鉴证业务时，会出现与保密义务相冲突

的情形，需要妥善应对。

1援 对前被审计单位的保密义务。注册会计师在对后被审

计单位执行业务时，如果与该后被审计单位有业务往来的部

分单位曾经委托该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话，可能会发现后被

审计单位与前被审计单位存在利益冲突事项或者利用前被审

计单位信息可以发现后被审计单位重大错报的情况。

例如，注册会计师执行 A公司审计业务时，发现 A公司

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濒临破产或者存在抽逃资金、转移财产以

逃避债务情形；后又去审计 B公司，发现 B公司在财务报表

中有对 A公司的大额债权，到审计时尚未收回，由于 B公司

不知道 A公司财务情况，也未能充分计提坏账准备。另外 B

公司与 A公司还签订有尚未履行的大额买卖合同，合同内容

为“B公司销售给 A公司原材料，A公司收到货物后 1个月内

付款”，如果按照合同支付货物则会造成更大损失，并可能影

响到其持续经营能力。根据保密义务，注册会计师是不能向 B

公司透露 A公司的财务状况信息的，但是在明知 B公司对 A

公司的债权无法收回而 B公司未充分计提坏账准备，以及明

知 B公司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事项

的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如果不在审计报告上充分披露，可能会

构成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违法行为。

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违反保密义务，同时避

免承担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的风险，应当征求 A公司的书面意

见。如果 A公司同意，注册会计师可以将 A公司财务情况和

账簿上反映的与 B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等信息告知 B

公司，由 B公司根据这些信息调整相关账务；如果 A公司不

同意注册会计师将有关信息透露给 B公司，则注册会计师应

当考虑解除与 B公司的业务约定。

2援 对后被审计单位的保密义务。在执行后被审计单位的

审计业务中，也可能发现对前被审计单位有重大不利的信息

或者发现前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存在错误或者舞弊。例如，前

被审计单位（某房地产公司）账面反映应付后被审计单位（某

建筑公司）工程款 5 000万元，而建筑公司账面只反映应收工

程款 1 000万元，则可能是房地产公司为了虚增成本、隐藏利

润而编制了 4 000万元的虚假工程结算资料。如果利用在执

行建筑公司审计业务中获知的信息去修改房地产公司的审计

报告，则违反了对建筑公司的保密义务；如果不修改房地产公

司的审计报告，则也可能涉嫌出具不实审计报告。

笔者认为，在执行后被审计单位业务过程中获知前被审

计单位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首先应当复查执行前被审计单

位业务形成的审计工作底稿，如果复查认为审计程序到位、证

据充分适当而且注册会计师已经保持了必要的职业谨慎的，

则说明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过错，那么就不需要修改前被审计

单位的审计报告，并且还可以对后被审计单位依法出具审计

报告。如果复查后发现前审计工作底稿不能证明注册会计师

无过错的，则应当考虑修改前被审计单位的审计报告；这时注

册会计师应当征求后被审计单位的书面意见，如果后被审计

单位不同意注册会计师以其信息为依据与前被审计单位沟通

的，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解除与后被审计单位的业务约定。因

为如果继续执行后被审计单位的业务，则注册会计师将承担

“发现已出具的报告为不实报告而不采取必要措施，放任利害

关系人使用不实报告后遭受损失”的故意侵权责任，而前后两

份审计工作底稿就是证明注册会计师过错的证据。

3援 对同一被审计单位不能接受司法会计鉴定委托。注册

会计师接受委托执行过财务报表审计业务的，如果鉴定对象

和财务报表审计范围有重复的，就不能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

执行司法会计鉴定业务。特别是曾经拒绝接受委托的或者在

审计过程中依据审计准则的规定解除业务约定的，因为掌握

了对被审计单位不利的信息，更不能执行司法会计鉴定业务。

（1）防止先入为主地发表鉴定结论。我国诉讼法均规定了

鉴定人如果与鉴定的案件及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

系，可能影响客观公正鉴定的，应当回避。注册会计师在财务

报表审计中了解了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从被审计单位内部

或外部获取了各种审计证据，从而有了对被审计单位比较深

入的了解，如果再接受委托从事司法会计鉴定，则会在鉴定中

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其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同

时还将受财务报表审计结论的影响，产生先入为主的、不公证

不客观的鉴定结论。

（2）防止越权取证。鉴定结论是对鉴定对象提出的判断意

见，提供鉴定对象是属于举证责任范畴，鉴定人根据鉴定需要

询问当事人和证人的也应当经过司法机关许可，因此注册会

计师不能主动调查收集鉴定对象以外的资料，更不能询问当

事人和证人以外的其他人员。注册会计师在鉴定中发现鉴定

材料不充足，应当要求司法机关进一步提供材料。如果注册会

计师自己调查收集证据（即使用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

的而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信息），不但违法了保密义务，而且

在刑事诉讼中实际承担了控诉人的职责，同时因为使用了被

审计单位提供的信息，就让被审计单位承担了自证有罪或者

自证无罪的举证责任，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民事、行政

诉讼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如果注

册会计师在鉴定中使用了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

则客观上就承担了帮助某一方当事人举证的责任，与鉴定人

的“独立、客观、公证”形象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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